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派員出國計畫預算表--考察、視察、訪問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4年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旅            費           概            算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前三年內有無赴同一機構拜會 
      計畫名稱及領域代碼        │擬 前 往 國 家│ 擬 拜 會 機 構 │ 拜      會       內      容    │  預計前往期間  │預計天數│擬派人數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┤ 歸 屬 預 算 科 目  ├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交  通  費│生  活  費│公      費│合      計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有／無│如有，說明其拜會內容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01婦女健康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美國          │婦女健康國家    │實地訪問、觀摩、考察婦女健康    │   94 .10-94 .11│       7│       1│        30│        55│        15│       100│婦幼及優生保健      │    無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卓越中心        │卓越中心，瞭解美國依據行動綱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領（platform for action）之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辦理情形，並收集聯合國第五屆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婦女會議相關資訊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02家庭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越南          │越南國家人口    │1.依據衛生署2000年與越南國家    │   94 .11-94 .12│       7│       6│       132│        24│        14│       170│婦幼及優生保健      │    有│1.拜會越南國家人口、家庭暨兒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、家庭暨兒童    │   人口、家庭暨兒童委員會共同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童委員會、衛生部、何南省地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委員會、衛生    │   簽署之協議備忘錄辦理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方委員會、衛生廳、省級醫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部              │2.依條約簽訂內容，應派六名人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、社區衛生中心與地區醫院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員實地訪問及考察婦幼保健情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婦產科醫學中心、兒童醫院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形，提供下年度協助需求並簽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相關單位，討論簽署九十三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訂隔年之備忘錄。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度「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署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越南人口、家庭暨兒童委員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之瞭解備忘錄」。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2.就雙方間既有之家庭計畫人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培訓、優生保健及人口政策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制定、生育保健、家庭及兒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健康業務等方面加以研商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3.對越南外籍配偶生育保健資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服務合作問題進行討論。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4.藉由實地訪查，瞭解該國中央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及地方政府之組織架構、功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5.對各級衛生醫療單位執行生育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保健、人口品質及優生保健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醫療技術上以及人員訓練方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之優缺點及應克服之困難處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給予建議與指導。          
03母乳哺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挪威、丹麥、  │                │實地訪問、觀摩、考察北歐高母    │   94 .06-94 .07│      12│       2│       150│       144│         8│       302│科技發展工作        │    無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瑞典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乳哺育率國家之推廣措施，及實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際醫療院所及社區推廣母乳哺育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之作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